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服务指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山东省水土保持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的规定，生产建设单位在生产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应做好以下水土保持工作：
一、依法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在我市行政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或报告表），在项目开工前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并按照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根据水保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而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办理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按照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没有能力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应当委托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编制。[备注：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字[2016]270号文件批复的《山东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明确规定：滕州市属于山丘区（鲁中南低山丘陵土壤保持区）]。2、《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规定： 征占地面积在5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5万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征占地面积在0.5公顷以上5公顷以下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1千立方米以上5万立方米以下的项目，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征占地面积不足0.5公顷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1千立方米的项目，不再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依法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二、履行缴费义务
根据水保法第三十二条、《山东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等规定，项目开工前，应向税务部门一次性全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开采矿产资源类项目，还应在开采期内按季度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根据水保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拒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自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并可以处应缴水土保持补偿费三倍以下的罚款。
办理依据：《山东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四条 凡在本省区域内的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经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其他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对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造 成损坏，且不能恢复其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 称缴纳义务人），均应依法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其它具体规定，请查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水利厅、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山东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鲁财税〔2025〕5号）。
征收标准：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开工前一次性计征，每平方米1.2元（不足1平方米的按1平方米计）；征占地面积不足0.5公顷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1千立方米的项目，由每平方米1.2元降为每平方米0.1元（鲁发改价格[2025]712号）；其它生产建设项目征收标准，请查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水利厅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712号)。
三、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根据水保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在施工准备期，自行或者委托具备水土保持监测能力的机构，对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监测。在工程开工1个月内，向项目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监测实施方案；施工期每季度第1个月内，报送上个季度监测季报；工期3年以上的项目应于每年1月底前，报送上年度监测报告；监测任务完成后3个月内，报送监测总结报告。在监测季报和总结报告等各项监测成果中应明确“绿黄红”三色评价结论；同时生产建设单位应在建设期间将监测季报在其官方网站、业主项目部、施工项目部公开。
四、开展水土保持监理
主体工程开展监理工作的项目，应当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其中，征占地面积在20公顷以下且挖填土石方总量在20万立方米以下的，可由主体工程监理一并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征占地面积在20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20万立方米以上的，应当配备具有水土保持专业监理资格的工程师；征占地面积200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200万立方米以上的，应当由具有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监理任务。
5、 做好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生产建设项目在投产使用前，生产建设单位应组织第三方机构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形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明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的结论，并对社会公开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通过3个月内且完成公示后，向我局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具体要求参照《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和《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山东省生产建设活动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鲁水规字[2025]1号）执行。
联系方式：市城乡水务局水土保持科，电话：5691318（后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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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监理
1、监测需提交：①监测合同②监测实施方案③监测季报④监测季报得分表⑤监测总结报告。（纸质版和PDF电子版）
2、监理需提交：①监理合同②监理实施细则③监理季报④监理年报。（纸质版和PDF电子版







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1、报告书项目需提交：①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②监测总结报告③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纸质版和PDF电子版）
2、报告表项目需提交：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纸质版和PDF电子版）







报送监理、监测、自主验收报备材料
地址：学院东路2199号 滕州水务局三楼水土保持科307室
联系电话：5691318    13561130431  邮箱：tzswjsbk@zz.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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